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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會議紀錄 
 
 

時     間：105 年 11 月 1 日（星期二）上午 10:10 

地    點：【校 本 部】L 棟 2 樓大會議室 
【高雄校區】C 棟 3 樓國際會議廳  (視訊會議) 

主     席：歐陽教務長慧剛             記錄：宋佳玲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會議內容：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報告事項 
報告一、前次會議決議案及執行情形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105 年 9 月 20 日）決議執行報告表： 

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提案一、音樂系四年級陳○○、李○○學生申請補送「鋼琴作品研究（一）」之

選課暨成績，提請審議。 
決議：1. 按無記名投票表決結果，表決單 53 張，其中贊成 33 票、不贊成 14 票、

作廢 6 票，同意照案通過。（按：應出席總人數 63 人，有表決權者 56
人，參加表決者 53 人，已達應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且超過參加表決者

二分之一同意。） 
2. 教師列入更改成績記錄；2 名學生依本校選課辦法第 21 條規定，逾期

辦理選課更正者，記申誡 2 次，並得依本校「學生違規銷過實施辦法」

註銷記錄。 

音樂學系 
1. 依會議決議辦理。 
2. 兩位同學已做愛校服務

並完成離校手續。 

提案二、服裝設計學系二年級嚴○○學生申請更改缺曠記錄，以致影響服裝畫(2)
課程之成績，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教師列入更改成績記錄。 

註冊課務一組 
依決議辦理。 

提案三、教師擬申請更改企業管理學系一年級江○○學生「資訊科技應用」成績，

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教師列入更改成績記錄。 

註冊課務一組 
依決議辦理。 

提案四、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四年級羅○○(N0220XXX)申請承認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進財一甲「資訊科技應用」成績案，提請審議。 
決議：因學生自述報告書檢附之佐證資料均無任課教師簽名，且任課教師亦無提

出更改成績申請及到場說明，故佐證資料及程序流程未符合，本案撤案緩

議。 

進修暨推廣教育部教務組 

依決議辦理。 

提案五、擬修正本校「企業管理學系學士班專業證照畢業門檻作業要點」附表一

內容，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企業管理學系 

依會議決議辦理，已於 105
年 9月 20日學系網站公告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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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提案六、擬修正本校「學則」第四十七條條文，提請審議。 
決議：1. 本條第二項修正為「碩士在職專班修業年限，除 102 學年度(含)前入

學之服裝設計學系，與 103 學年度(含)前入學之工業產品設計學系為三

年外，其他各系所為一至二年，但得酌予延長二年」。 
2. 餘照案通過。 

進修暨推廣教育部教務組 
依決議辦理，俟期末一併報 
部。 

提案七、擬新訂「實踐大學網路教學平台教材獎勵辦法」(草案)，提請審議。 

決議：1. 第二條修正為「獎勵對象：凡需熟稔網路教學平台之操作，並使用教

學平台於課程、研討等相關活動之本校專任教師。」  

2. 第四條第五項修正為「每學年舉辦一次，每位教師以獎勵一個科目為

原則，獎勵名額由本委員會議訂定之。」 

3. 第七條第一款修正為「所有課程教材之製作及使用應符合智慧財產權

以及網路著作權之規定；若有侵權或其他不當情事，相關法律責任悉

由教師需自行負擔。」 

4. 餘照案通過。 

教務處註冊課務一組 

1.實踐大學網路教學平台教

材獎勵辦法 105 年 9 月 29
日實教字第 105001386 號

公告實施。 

2.實踐大學網路學園教學平

台教材獎勵辦法 105 年 9

月 29 日實教字第

105001387 號公告廢止。 

決議：洽悉。 

 

參、 核備事項： 

核備案一                                                    提案單位：校課程委員會 

案由：高雄校區會計暨稅務學系 102-103 學年度必修科目表暨選修課程表，擬調整部分課程開課

學期案，提請核備。 
說明： 

一、為讓大四學生安排校外實習，須配合同步調整「租稅救濟」之開課學期，因此調整開課

學期。 
二、本案業經 105 年 10 月 11 日院課程委員會及 105 年 10 月 19 日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請參閱附件【P.1~P.2】。 

決議：照案通過。 

 

肆、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進修部教務組、註冊課務二組 

案由：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申請提前畢業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本校學則第十三條規定，學生成績優異，在規定修業年限屆滿前一學期或一學年，修滿

該學系(組)規定畢業應修之科目與全部學分，並符合其他畢業條件，經系務會議同意提請

教(部)務會議決定者，得提前畢業。前項所稱成績優異，係指每學期學業成績與操行成績

均在八十分以上，且名次在該學系同年級學生數前百分之十以內而言。 

二、餐飲管理學系四年級學生張○○、會計暨稅務學系四年級學生黃○○及江○○之學期成績、

操行及學系名次百分比條件均符合「提前畢業資格」申請規定，且非轉學生，亦非提高編

級生，並已經達該系規定之畢業門檻，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能達「提前畢業」之規定，

則符合成績優異提前畢業之相關規定，請詳見附件【P.3~P.8】。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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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國際企業英語學位學程 

案由：擬新訂本校「學生修讀管理學院國際企業英語碩士學位學程預備研究生甄選規定」草案，

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5 年 5 月 25 日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4 次管理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二、為鼓勵本校學士班優秀學生繼續升學就讀本學程碩士班，並期達到連續學習及縮短修業年

限之目的，特定此甄選規定，詳見附件【P.9】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國際企業英語學位學程 

案由：擬修正本校「管理學院國際企業英語學士學位學程」英文名稱，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業經105年9月8日105學年度第一學期第1次學程會議及105年10月20日第2次院務會議

通過。 
二、為與管理學院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之英文名稱做區別，爰擬修正本學程之英文名稱。 

 三、修正對照表如下： 

擬修正名稱 原名稱 

English Taught Program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Bachelor Program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四、本學程校內簡稱為ETP。 

決議：1. 照案通過。 
2. 即日起實施並於英文成績單備註欄註明更名之說明。 

提案四                                                     提案單位：應用日文學系 

案由：擬新訂本校「文化與創意學院服飾設計之日語人才學分學程」計畫書及實施要點草案，提

請審議。 

說明： 

一、依實踐大學學程設置辦法規定辦理。 
二、本案業經105年9月21日105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審查通過。 
三、「文化與創意學院服飾設計之日語人才學分學程」計劃書及實施要點(草案)，詳見附件

【P.10~P.16】。 

決議：1. 本學程應修學分總數為54學分，故計畫書部分內容修正如下： 
(1) 實施要點(附件第12頁)，五、本學程課程規劃，須修畢必修54學分（服經系22學分、

應日系32學分），方授予學分學程證書。 
(2) 證明申請書(附件第15頁)，備註二、 修課規定：須修滿共54學分。 

2. 餘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應用英語學系 
案由：擬修正本校「文化與創意學院觀光英語學分學程」計畫細節部分規定，提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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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本案業經文化與創意學院105年9月21日105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審查通過。 
二、「實踐大學文化與創意學院觀光英語學分學程」計畫細節修正對照表(草案)如下：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觀光管理學系 

案由：擬修正本校「文化創意學院國際旅遊與規劃全英語學分學程」計畫書部分內容，提請審
議。 

說明： 

一、本案業經文化與創意學院105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院務會議審查通過。 

二、「文化創意學院國際旅遊與規劃全英語學分學程」計畫書部分內容修正對照表(草案)如下： 

擬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九、 招生名額： 

本學程開放本校學生申

請，行政管理單位視課程

及學生數彈性調整招生名

額。 

九、 招生名額： 

    招生名額上限為二十五名

（觀光管理學系十名、應用英

語學系十名、其他學系合計五

名。 

1.內容修正 

2.為鼓勵本校學生修

習該學程，擬開放

全校學生申請，不

再限制於觀光及應

英系。 

十、 對外招生之報考資格或

受理申請資格之規定及核

可程序： 
不對校外招生。 

十、 對外招生之報考資格或受

理申請資格之規定及核可程

序： 
限於本校大二以上學生，申

請資格為前一年學業成績平

均80分以上。由觀光管理學

系與應用英語學系兩系共同

進行書審與面試。 

1.內容修正 

2.為鼓勵本校學生修

習該學程，擬放寬

資格。 

 十一、其他特殊規定事項。 

任何一門科目因曠課無法

取得學分或學期成績低於

40 分者，取消本學程的資

格，並不得再次申請。 

1.本點刪除。 

2.為鼓勵本校學生修

習該學程，擬放寬

資格，爰刪除本

點。  

擬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2. Regulatory Alignments 實施要點 

5)欲申請本學程者必須於完成學程時
取得下列英語能力測驗成績之一： 
A: 59 or higher on TOEFL iBT   
B: 4.5 on IELTS  
C: TOEIC 450 分 

2. Regulatory Alignments 實施要點 

5)欲申請本學程者必須取得下列英
語能力測驗成績之一： 
A: 59 or higher on TOEFL iBT   
B: 4.5 on IELTS  
C: TOEIC 450 分 

實施要點第5
目之內容作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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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1. 實施要點第2點修正如下： 

擬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2. Regulatory Alignments 實施要點 

5)欲申請本學程者必須於完成學程時取得
下列英語能力測驗成績之一： 
A: 59 or higher on TOEFL iBT 
  TOEFL(電腦測驗) 59 分或 59 分以上 
B: 4.5 on IELTS  

IELTS 4.5 分 
C: 550 on TOEIC  

TOEIC 550 分 

2. Regulatory Alignments 實施要點 

5)欲申請本學程者必須取得下列
英語能力測驗成績之一： 
A: 59 or higher on TOEFL iBT   
 
B: 4.5 on IELTS  
 
C: TOEIC 450 分 

實施要

點第5目
之內容

作文字

修正。 
 

2. 餘照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民生學院 

案由：擬調整本校民生學院「國際餐飲藝術學分學程」選修課程，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5 年 9 月 20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民生學院第 1 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二、為配合應外系本(105)學年度之課程合併，擬調整如下： 

合併後課程 原課程 開課單位 

「進階商務英語」 
「英語基礎商務溝通」 

「英語實務商務溝通」 應用外語學系(日間部) 

「跨文化溝通」 
「英語系國家文化分析」 

「英語系國家文化社會議題」 
應用外語學系(日間部) 

三、課程調整對照表(草案)如下： 

 

 

 

擬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3. Program Description計畫細節 

5) Course Offerings of the ITRP 
Credits Program: 
本學程提供課程如下： 

 
商務英語溝通技巧(一) 
Business Communication Skills(I) 
世界英語風貌 
Global English 
休閒英語會話 
English Communication for Leisure 

3. Program Description計畫細節 

5) Course Offerings of the ITRP 
Credits Program: 
本學程提供課程如下： 

 

商務英語溝通技巧 
Business Communication Skills 
世界英語 
Global English 
休閒英語溝通 
English Communication for Leisure 

計畫細節第5
目之內容及

科目名稱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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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課程 原課程 

學

分

別 

科目名稱 
授課 

教師 

學分數 
開課單

位 
上
學
期 

下
學
期 

必

修 

(4

學

分) 

飲食文化 
Food Culture 

Martin 
Neil 

MacLeod 
麥高樂 
教授 

2  
餐飲管
理學系 

 異國料理 
Fusion Cuisine 

Martin 
Neil 

MacLeod 
麥高樂 
教授 

 2 
民生學

院 

選

修 

(需

達

8

學

分) 

西洋烹調 
Western 
Cuisine 

Martin 
Neil 

MacLeod 
麥高樂 
教授 

2  
民生學

院 

海外研習 
Overseas 
Learning 

高秋英 
副教授 

 1 
餐飲管
理學系 

音樂欣賞(1) 
Music 

Appreciation(I) 

Mark 
Graveson 
葛瑞森 
教授 

2  
音樂學

系 

音樂欣賞(2) 
Music 

Appreciation(II) 

Mark 
Graveson 
葛瑞森 
教授 

 2 
音樂學

系 

跨文化溝通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侯光宇 
兼任講
師 

 3 
應用外
語學系 

進階商務英語 
Advanced 
Business 
English 

Guy 
Matthews 
馬修 助
理教授 

3  
應用外
語學系 

英語基礎商務
溝通 

Basic Business 
English 

Communication 

李普生 
副教授 

2  

應用外
語學系 
(進修
部) 

英語實務商務
溝通 

Practical 
Business 
English 

Communication 

李普生 
副教授 

 2 

應用外
語學系 
(進修
部) 

生活藝術 
The Art of Life 

謝文宜 
副教授 

2  
企業管
理學系 

 

學

分

別 

科目名稱 
授課 

教師 

學分數 
開課單

位 
上 
學
期 

下 
學
期 

必

修 

(4

學

分) 

飲食文化 
Food Culture 

Martin 
Neil 

MacLeod 
麥高樂 
教授 

2  
餐飲管
理學系 

 異國料理 
Fusion Cuisine 

Martin 
Neil 

MacLeod 
麥高樂 
教授 

 2 
民生學

院 

選

修 

(需

達

8

學

分) 

西洋烹調 
Western 
Cuisine 

Martin 
Neil 

MacLeod 
麥高樂 
教授 

2  
民生學

院 

海外研習 
Overseas 
Learning 

高秋英 
副教授 

 1 
餐飲管
理學系 

音樂欣賞(1) 
Music 

Appreciation(I) 

Mark 
Graveson 
葛瑞森 
教授 

2  
音樂學

系 

音樂欣賞(2) 
Music 

Appreciation(II) 

Mark 
Graveson 
葛瑞森 
教授 

 2 
音樂學

系 

英語系國家文
化分析 
Analysis 

Culture of 
English 

Countries 

侯光宇 
兼任講

師 
2  

應用外
語學系 

英語系國家文
化社會議題 
Culture and 

Social Events 
of English 
Countries 

侯光宇 
兼任講師 

 2 
應用外
語學系 

英語基礎商務
溝通 

Basic Business 
English 

Communication 

Guy 
Matthews 
馬修 助
理教授 

2  
應用外
語學系 

英語實務商務
溝通 

Practical 
Business 
English 

Communication 

Guy 
Matthews 
馬修 助
理教授 

 2 
應用外
語學系 

生活藝術 
The Art of Life 

謝文宜 
副教授 

2  
企業管
理學系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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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八                                                     提案單位：資訊管理學系 

案由：擬修正本校「商學與資訊學院資訊管理學系」畢業門檻作業要點部分規定，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5 年 9 月 8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及 105 年 9 月 22 日 105 學

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二、102 至 104 級各年級因課程模組名稱不同，故修訂課程模組規定。 

三、修正要點對照表(草案)如下： 
擬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實踐大學資訊管理學系（以下簡稱

本系）為維持本系學生素質並強化

學生畢業後的就業競爭力，特訂定

本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一、為了維持本系學生素質並強化

學生畢業後的就業競爭力，訂

定本要點。 

內容修正，

增刪文字。 

三、學生須通過下列四項畢業門檻，始

得畢業： 
(一)語文能力(略) 
(二)資訊能力 

1. 102 學年度、103 學年度、104 學年

度入學學生：畢業前須至少考取

TQC 之 WORD、POWERPOINT、
EXCEL 中至少二張證照；其他非

TQC 證照需提交系務會議審議。 

2. 105 學年度以後入學學生：學生畢業

前須考取 TQC EXCEL 證照及本系

證照獎勵表列舉項目至少一張。 
(三)課程模組 

學生畢業前須完成本系開設之課程

模組中至少一個課程模組選修課程。 
 
(四)專題製作 

學生畢業前須依照「實踐大學資訊管

理學系專題辦法」之規定完成畢業專

題製作。 

三、學生須通過下列四項畢業門

檻，始得畢業： 
(一)語文能力(略) 
(二)資訊能力 

學生於畢業前須至少考取 TQC
之 WORD、POWERPOINT、
EXCEL 中至少二張證照；其他

非 TQC 證照需提交系務會議審

議。  
 
 
 
 
(三)課程模組 

學生於畢業前須完成「電子商

務」或「商業智慧」至少一個

課程模組選修課程。 
(四)專題製作 

學生於畢業前須依照「實踐大

學資訊管理系專題辦法」之規

定完成畢業專題製作。 

內容修正，

增刪文字。 

四、申請專案審核者，於系務會議提出

討論，並公告審核結果。 
四、申請專案審核者，由系主任於

系務會議提出討論，由系上專

任教師進行審核，並公告審核

結果。 

內容修正，

增刪文字。 

七、本要點經系務、院務及教務會議通

過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七、本要點經系務、院務及教務會

議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內容修正，

增刪文字。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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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九  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學發展一中心 

案由：擬修正「實踐大學教學評量研究小組設置辦法」部分條文，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本校 99 年 10 月 26 日 99 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務會議通過之「實踐大學教學評量研究小

組設置辦法」，因註冊課務一、二組及圖書館、電子計算機中心整併，故修正部分條文

內容。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實踐大學教學評量研究小組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草案) 

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本小組開會時得邀請本校教務

業務相關單位及圖書暨資訊處

同仁列席或提供資料。 
 

第五條 
本小組開會時得邀請課務

一、二組、課務行政一組及

電算中心同仁列席或提供資

料。 

1. 由於 104 學年度註冊課務
一、二組整併，擬更正權
責單位為教務業務相關單
位。 

2. 圖書館與電子計算中心於
101 年 8 月合併，擬修正權
責單位為圖書暨資訊處。 

決議：第五條修正為「本小組開會時得邀請本校教務業務相關單位、校務研究辦公室及圖書暨資

訊處同仁列席或提供資料。」 

提案十  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學發展一中心 

案由：擬修正「實踐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部分條文，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擬請修改「實踐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 
二、本案業經 105 年 10 月 13 日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 次遠距委員會議討論修正。 
三、修正條文對照表(草案)如下： 

「實踐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草案) 

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實踐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供

學生多元化學習環境與方式，鼓

勵教師運用遠距教學，促進學術

交流與資源分享，特依教育部所

頒布「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

施辦法」，訂定「實踐大學遠距

教學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一條 
實踐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供

學生多元化學習環境與方式，鼓

勵教師運用遠距教學，促進學術

交流與資源分享，特依教育部所

頒布「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

法」，訂定「實踐大學遠距教學

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依據教育部民國105
年6月20日公告修正
「專科以上學校遠距
教學實施辦法」修正
名稱。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遠距教學，係指師

生透過通訊網路、電腦網路、視

訊頻道等傳輸媒體，以互動方式

進行之教學；遠距教學課程係指

每一科目授課時數二分之一以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遠距教學，係指師

生透過通訊網路、電腦網路、視

訊頻道等傳輸媒體，以互動方式

進行之教學；遠距教學課程係指

每一科目授課時數二分之一以

1. 新增第二條項次與
內容。  

2. 考量遠距教學包括
課程講授、師生互
動討論、測驗等多
元學習內涵，為使



第 9 頁/共 13 頁 

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上，以遠距教學方式進行者。 
前項遠距教學課程授課時數，包

括課程講授、師生互動討論、測

驗及其他學習活動之時數。 

上，以遠距教學方式進行者。 遠距教學授課時數
得採計之範圍更臻
明確，爰增列第二
項明定之。 

第三條 
學生修習遠距教學課程成績及

格，且符合本校學則及系(所、

院)相關學分計算之規定者，得

採認其學分，並納入畢業總學分

數計算。  
前項採計為畢業總學分數之遠

距教學課程學分數，不得超過畢

業總學分數之二分之一。 

第三條 
學生修習遠距教學課程之學分

（含抵免學分）總數，以不超過

畢業總學分數之二分之一為限。 

文字修正 

第五條 
遠距教學之授課方式須依教育

部所頒布「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

學實施辦法」第四及第五條之規

定。 

第五條 
遠距教學之授課方式須依教育

部所頒布「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

法」第五及第六條之規定。 

依據教育部民國105
年6月20日公告修正
「專科以上學校遠距
教學實施辦法」修正
名稱及條次變更。 

第六條 
與國外學校合作開授遠距教學

課程者，以教育部公告之外國大

學參考名冊所列之學校，或經當

地國政府學校權責機關或其認

定之教育專業評鑑團體認可者

為限。 

第六條 
與國外學校合作開授遠距教學

課程，以教育部建立參考名冊所

列之國外學校為限。 

1. 我國大學校院與
外國大學合作事
項日趨頻繁，依大
學辦理國外學歷
採認辦法第四條
第一款規定，未列
入參考名冊者，應
為當地國政府學
校權責機關或其
認定之教育專業
評鑑團體認可。另
所定「國外」不包
括「香港、澳門或
大陸地區」，併予
敘明。  

2. 另教育部尚未建
立專科學校參考
名冊，惟可採經當
地國政府學校權
責機關或其認定
之教育專業評鑑
團體認可者方式
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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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學發展一中心 

案由：擬修正「實踐大學教學評鑑實施要點」部分規定，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本校 103 年 3 月 25 日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之「實踐大學教學評鑑

實施要點」，根據實際現況及流程，修正「實踐大學教學評鑑實施要點」部分規定內容。 

二、修正規定對照表(草案)如下： 

「實踐大學教學評鑑實施要點」修正規定對照表(草案) 

擬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修正說明 

第二條 
凡在本校任教滿一學年之專任教

師，除符合實踐大學教師評鑑辦法第

二條規定免受評鑑者，以及第三條規

定得延後接受評鑑者外，均應依本要

點接受評鑑。 

第二條  
凡在本校任教滿一學年之專任教

師，除符合實踐大學教師評鑑辦

法規定免受評鑑者外，均應依本

要點接受評鑑。 
 

依 104 年 3 月 31 日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師評鑑辦法第二
條、第三條，擬修
訂教學評鑑辦法第
二條。 

第七條 
二、系級教學單位應依院級單位規定

辦理教學評鑑資料，由院級教學

單位彙整後，提供院級教學評鑑

委員會。 

第七條 
二、系級教學單位應於每年 9 月

30 日前提送教師教學評鑑

資料，由院級教學單位彙整

後，提供院級教學評鑑委員

會。 

因應各院、系現行
相關作業期限，擬
刪除每年 9 月 30 日
前提送規定，修正
為依院級單位規定
辦理。 

第十一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

理。 

 1. 增列第十一條
條文。 

2. 後列條次依序
變更。 

決議：1. 第七條第二款修正為「系級教學單位應依院級單位規定提送教學評鑑資料，由院級
教學單位彙整後，提供院級教學評鑑委員會。」 

2. 餘照案通過。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學發展一中心 

案由：擬修正「實踐大學教師專業社群實施要點」部分規定，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本校 98 年 3 月 10 日 97 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務會議通過之「實踐大學教師專業社群實

施要點」，因政府相關規定修訂，故修正「實踐大學教師專業社群實施要點」部分規定

內容。 

二、修正規定對照表(草案)如下： 

「實踐大學教師專業社群實施要點」修正規定對照表(草案) 

擬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六條 

(三) 課程助理費用：以一名為限，工

第六條 

(三) 課程助理費用：以一名為限，依

因現行政府

法規不定時

變更，擬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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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讀生薪資依政府規定支薪，協助社群

召集人處理相關業務，含活動紀錄（如

照片）及成果報告彙整、會議及活動

辦理及聯繫、經費核銷等。 

工讀生薪資計（每小時 95 元或一天

760 元），協助社群召集人處理相關業

務，含活動紀錄（如照片）及成果報

告彙整、會議及活動辦理及聯繫、經

費核銷等。 

正為依政府

規定支薪。 

決議：1. 第六條第三目修正為「社群助理費用：以一名為限，其工讀費依相關法規支給，協助社

群召集人處理相關業務，含活動紀錄（如照片）及成果報告彙整、會議及活動辦理及聯

繫、經費核銷等。」 
2. 餘照案通過。 

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學發展一中心 

案由：擬修正「實踐大學學生學習社群推動要點」部分規定，提請審議。 
說明： 
一、為符合現行實施方式使本要點更趨完善，爰修正規定內容。 
二、修正規定對照表(草案)如下： 

「實踐大學學生學習社群推動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草案) 
擬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目的：為提升實踐大學(以下簡稱

本校)校園自主學習之風氣，鼓勵

學生自組知識性學習社群，藉由

同儕互動方式，針對各類型主題

進行相關研討，以營造優質校園

學習環境，特訂定「實踐大學學

生學習社群推動要點」(以下簡稱

本要點)。 

一、目的：為提升實踐大學(以下簡稱

本校)校園自主學習之風氣，鼓勵

學生自組知識性學習社群，培養

讀書及研討風氣，藉由同儕力量

精進學業，特訂定「實踐大學學

生學習社群推動要點」(以下簡稱

本要點)。 

酌作文字修正。 

 二、適用對象：本校學生均可提出申

請。 
內容未修正。 

三、申請與審核： 
(一)申請規定 

1.每組學生學習社群(以下

簡稱社群)人數以五人(含)以
上為原則，並推舉一人擔任

召集人，社群成員可由不同

院(系)、學制、年級組成。 
2.每名學生限擔任一組社群

召集人，但不限參與社群組

數。 
3.社群指導老師須為本校專

兼任教師。 

三、實施方式： 

(一)凡本校學生五人以上，得推

舉一人擔任召集人，自組以知識

性學習為主之 學習社群。 

(二)學生學習社群應由參與成

員商議主題(例如：經典研讀、

論文寫作、生涯發展、輔導研討

等)及活動集會研討方式，並完

成「學生學習社群申請計畫

書」，提交教學發展一或二中心

審核。 

(三)凡計畫經審核通過後，給予

1.本點新增。 
2.因應現行實施方

式修訂規定，詳

細述明申請規

定、申請方式、

審核流程。 
3.本點由現行規定

第三條第一款、

第二款及第四款

整併並酌作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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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4.社群申請者須出席由本校

教學發展中心辦理之社群說

明會。若無參加說明會者，

將不具社群申請資格。 
(二)申請方式 
由社群召集人於申請截止日

前，提交經召集人、指導老師及

召集人所屬之院系主管簽核之

「學生學習社群」申請表紙本及

檢附相關資料，向教學發展中心

提出申請。 
(三)審核流程 

於每學期申請截止日後，由教學

發展中心召開審核會議，並公告

核定通過名單及經費補助。 

經費補助。  

 

四、實施方式： 
(一)每學期至少安排四次(含)以上

之聚會活動，每次時間至少一小

時，聚會地點以校內為原則，活

動訊息可製作海報張貼公告，以

擴大參與人員。  
(二 )聚會活動型式可為專題講

座、讀書會、經驗分享等方式辦

理。 
(三)召集人須帶領成員共同執行

社群活動及彙整相關成果。 
(四)每學期計畫執行期間依公告

時間為準，並於計畫結束後一個

月內繳交活動紀錄表、簽到表、

成果報告(含紙本與電子檔)及成

果海報電子檔。 
(五)獲補助社群成員有義務參與

教學發展中心舉辦之研討會或成

果發表會。 
(六)社群成果報告及執行情形，

將列為未來社群申請、審核及補

助之依據。 

三、實施方式： 

(二)學生學習社群應由參與成員

商議主題(例如：經典研讀、論文

寫作、生涯發展、輔導研討等)及

活動集會研討方式，並完成「學生

學習社群申請計畫書」，提交教學

發展一或二中心審核。 

(四)學生學習社群之集會活動每

學期至少四次，每次時間至少一小

時；聚會地點以校內為原則，活動

訊息須製作海報張貼公告，以擴大

參與成員。 

五、成果報告：學生學習社群應於計

畫結束後一個月內繳交活動紀錄

表、成果報告(含紙本與電子檔)

及相關受補助核銷之檢據至本校

教學發展一或二中心，獲得補助

之人員有參加教學發展一或二中

心舉辦之研討會或成果發表會之

義務。期末活動紀錄表、成果報

告未提交者，追回已補助款項並

不得再申請補助。 

1.點次變更。 
2.因應實施方式，

新增第二款、第

三款、第六款條

文。 
3.本點由現行規定

第三點第二款、

第四款及第五點

整併並酌作文字

修正。 

 四、學生學習社群經費每案至多 5,000 本點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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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元。 
(一)社群經營費用：如文具紙張、

印刷費、誤餐費(80 元×社群成員

人數×場數)雜支等費用，每一學生

學習社群最多補助 3,000 元。 
(二)專題講座費用：學生學習社群

之集會活動，邀請校內(外)講員實

施主題式研習，每次補助之費用為

800 元。 

五、經費補助： 

(一)每案補助之經費上限依據當

年度經費進行分配。 

(二)各項經費編列及支用原則依

據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三)經費應於規定時程內檢據辦

理核銷。 

 本點新增。 

 六、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

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內容未修正。 

決議：1. 第三點第 1 款第 4 目修正為「4. 社群申請者須出席由本校教學發展中心辦理之社群說
明會。未參加說明會者，取消當學期社群申請資格。」 

2. 第三點第 3 款修正為「(三)審核流程  於每學期申請截止日後，由教學發展中心召開審
核會議，核定並公告通過學習社群名單。」 

3. 餘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註冊課務一組 

案由：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申請提前畢業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本校學則第十三條規定，學生成績優異，在規定修業年限屆滿前一學期或一學年，修滿

該學系(組)規定畢業應修之科目與全部學分，並符合其他畢業條件，經系務會議同意提請

教(部)務會議決定者，得提前畢業。前項所稱成績優異，係指每學期學業成績與操行成績

均在八十分以上，且名次在該學系同年級學生數前百分之十以內而言。 

二、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四年級學生曲○○之學期成績、操行及學系名次百分比條件均符合「提
前畢業資格」申請規定，且非轉學生，亦非提高編級生，並已經達該系規定之畢業門檻，
若105學年度第1學期能達「提前畢業」之規定，則符合成績優異提前畢業之相關規定，請
詳見附件【P.17~P.18】。 

決議：照案通過。 

陸、散會：上午11:42會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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